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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族婚姻制度转变背后的人口因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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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把历史上回回人的民族认同、官民对回态度、涉回法律条文、回回婚姻

制度及其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等诸多单个孤立事件串联起来，探讨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回

答中国回回人从族外婚制向族内婚制转变的时间，分析这一转变背后的人口因素，以及这

种转变反过来对其人口空间分布状态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 回族妇女外嫁禁忌历来有之，
明代中后期以后，在民族认同逐渐完成的大背景下，回族人退守到族内婚是一种被动无奈

的自我调适。而人为刻意营造的局部聚集生活环境状态，与散居回民维系族内婚姻的现实

需求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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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族内婚到族外婚: 历史时期的回族婚姻

今天以“回族”著称的人们，也就是清代被称为，也自称为 “回”，或者 “回回”的这样一个

群体的主体人口，是 7 ～ 14 世纪定居中国的波斯、阿拉伯、蒙古和突厥等穆斯林商人、军人和官员

们与汉地社会的非穆斯林妇女，实际上主要是汉族妇女，通婚之后产生的后裔。② 回族人的民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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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 5 月 6 日于上海召开的第五届边疆中国论坛暨“社会转型、知识话语与新边疆学”学术研讨会上，

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使用“回回”而非“回族”来描述本文研究的对象。从某种角度讲，研究清代这样一个人们的

群体，使用清代他称和自称的“回”或者“回回”，似乎更合适一些。但是，在当下语境中，不论日常生活，政治生

活，还是学术研究，抑或正式发表，仍然坚持使用这样的称谓，就显得不太适合。比如《回族研究》这一刊物的研

究对象，就不仅仅局限于当下的回族人口，也包括历史上所有被称为“回”或“回回”的人口，例如今天的东乡族

人、保安族人以及撒拉族人等，甚至包括维吾尔族 (也就是清代被称为“缠头回”者) 在内的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
按照这部分学者的观点，这一刊物的名称是否应该改为《回回研究》才更合适呢? 姚大力教授在《中国学术》2004
年第 1 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版，第 1 辑，第 90 ～ 135 页) 的数万字长文，这篇文章对中外学界关于中国回回人民族认同问题的争论进行了系统的

梳理，其结论归纳为一句话就是“至少在明代晚期，基本上围绕着回 － 汉差异而滋生发育起来内地回回民族的或种

族认同，已基本形成。”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在严肃的学术研究语境中，我们是可以用“回族”这一词，

来称呼清代被称为并自称为“回”的这样一个人们的群体，尽管这样一个“回族”的概念，不论内涵与外延，都与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识别之后的“回族”有很大不同。



就有“回回巴巴，汉人娜娜”① 的说法。“巴巴”即爷爷，“娜娜”，阳平声，系波斯语奶奶之谓。这

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回族人的父系祖先是西来的波斯、阿拉伯等穆斯林商人，而其母系祖先则是

当地的汉人。回回先民与汉地社会的妇女进行通婚，使回回这样一个群体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在明

末清初完成民族的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最重要基础。所以，很显然在历史上曾经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内，回回人婚姻的主要方式是族外婚。
今天回族的婚姻方式则完全不同，他们遵守较为严格的族内婚制，并且这种婚姻的形式被他们

自视为理所当然地应该遵守的古老传统。对进入婚育年龄的青年男女来说，彼此的民族成分是选择

配偶时首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西北、西南等地的回族聚居区，族内婚的被动约束和主动约束效力

极其严格，一般回民大都遵循非回族不娶、非回族不嫁的原则。而族外婚，尤其是与非穆斯林之间

的通婚，被视为雷池禁区，一般人不敢僭越一步。在回族人口数量较少，分布比较离散的地区，青

年男女择偶往往因选择对象较少而面临实际困难，虽然族外婚也被允许和接受，但是，缔结婚姻的

非回族一方，一般必须自愿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其婚姻方被认可与接纳。很显然，即便在

这些宗教氛围不怎么强烈的地区，族内婚的影响仍然存在，仍然是择偶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从

皈依伊斯兰教的变通条件来看，所谓族内婚制，其实际的内涵是教内婚。
既然如此，那么，一个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就是: 究竟从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回回人中曾

经普遍存在的族外婚制才开始逐渐转变为族内婚制这样一个现代回族人自己认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

古老传统呢?

回族著名学者马平对这一问题有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 “到了清代，随着统治阶级对于回族施

行民族歧视政策，清代中后期对回族施行灭绝政策，回族在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情绪，保族保

教的意识明显增强。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回族穆斯林群众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民族外婚姻

制度’，改为主要实行‘民族内婚姻制度’，以只许娶进、不许嫁出为典型特征的 ‘妇女外嫁禁忌’
开始逐渐实行。…… ‘妇女外嫁禁忌’的形成过程中，有民族心理方面的因素，有宗教信仰方面的

因素，也有民族文化习俗和绵延族系等方面的因素。”② 简单汇总，马平的观点主要包含三层意思:

其一，回族人的族外婚制转为族内婚制在清代，具体时间未知; 其二，转变的原因包括多种，包括

心理隔阂造成族外通婚困难、《古兰经》禁止非穆斯林通婚、回族人的饮食禁忌与文化习俗等; 其

三，这种转变是回族人主动选择的结果。随便翻检一下有关回族婚姻制度的研究论文和相关著作，

就会发现，马平的观点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基本代表了回族研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共识。
实际上，认真分析，这样的观点也存在较多问题。首先，《古兰经》的确有禁止与非穆斯林通婚

的条文，但中国回族实际上就是与非穆斯林通婚的结果，何以清代才会严守这一禁忌; 其次，民族

间心理上的障碍隔阂，宗教文化及现实生活中的饮食禁忌等，的确会造成通婚困难，但通婚困难与

通婚禁忌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际上汉藏之间、汉蒙之间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通婚困难问题，但

却并没有通婚禁忌; 其三，从绵延族系的角度来看，回族妇女不外嫁可以理解，因为妇女少，所以

不外嫁。但回族娶外族妇女本来就是传统，也是历史时期回族人口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何以

从本来就普遍存在的族外婚转变成族内婚? 这在逻辑上完全说不通。
虽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婚姻生活中如何

选择配偶首先是民间个体的自主行为，而不是族群或某种制度筛选之后的产物。这是因为人首先是

社会的人，他不只是单纯的生物个体。婚姻的目的也不只是性这一基本的生理需求与繁衍后代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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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物种延续。从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出发，对于明清以来，绝大部分生活在地理空间与社会空

间都相互隔绝的共同体中，仅靠伊斯兰信仰那样一点点的共性的回回人来说，仅仅因为统治者的压

迫与歧视，就主动从族外婚制退守到族内婚制，这样的叙事跨度和论证逻辑似乎有点太大了。
笔者认为，回族人婚姻制度的转变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和动机，转变的时间也应该重新考证和

界定。明末清初，回回人民族的认同，围绕着回汉差异，逐渐形成。在这样一个结果出现之前，回

回人的先民，就已经生活在这样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里面，并且与他们周边的人群，主要是汉人

这一汉地社会的主体人群，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真梳理在这样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婚姻关系，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

二、历史时期回族族外婚与妇女外嫁禁忌的真实内涵

唐宋以来，自西方而来的回回先民，高鼻深目，外貌与汉人明显不同，言语服饰、宗教文化、
饮食禁忌等，亦与汉人有显著差异。这些单身的男性，在汉地社会居留生活，需要做很多的改变和

适应。比如，在恪守基本宗教禁忌的情况下学说汉地的语言，改穿汉人的服饰，改用汉姓汉名等。
实际上，除了这些相对较为容易的改变，要想在汉地社会真正长久生存下去，繁衍自己的后代，他

们需要解决自己的配偶问题。对于这样一批特殊的外来人口而言，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合理

合法地娶到汉地的妇女的呢? 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样的资本或吸引力，可以让汉族女子主动嫁给他

们呢? 很显然，浓浓的异域风情与俊秀的外貌特征应该不是主要原因。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本位的伦理法是亲属法的显著特征，家族利益是社会婚姻的基础。《周

礼·昏义》称“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断后世”。显然，这种以传宗接代为主要目

的传统婚姻，几乎完全漠视婚姻当事人的个体利益。男女结合虽然也会顾及夫妻本人的意愿，但是，

“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才是法律上婚姻成立的要件。只要经过家长同意，并经过合乎 “礼”
的仪式，婚姻就宣告成立。在这种传统婚姻中，父母下命和媒妁传言的实际依据是门当户对和婚姻

论财，聘娶婚是结婚的主要方式。最直白地讲，决定婚姻核心要素是金钱财产。而聘娶婚的实质，

其实就是变相的买卖婚。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换婚、力役、实物和货币等形式

的买卖婚，在农村地区仍然广泛存在。①

回族先民的主体是商人，其中也有部分是因军功、内附等原因受到朝廷重用的社会上层精英。
精英群体自不必谈，钱权加身，门当户对，娶汉妇为妻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杨志玖在 《元代回汉通

婚举例》一文所举例证，大都如此。② 比如有名哈只哈心者，“阿鲁浑氏，世西域人……太祖皇帝兵

压境……遂降……公夙慕中土，因携家行……初，公至和林，元帅荀公奇之，妻以女，生二子: 长

阿合马，早卒，次阿散……麦砧哈檐，西域名族，念公之贤，赘阿散其家。生二子: 长暗都剌，始

三岁，次凯霖，始三月丧母。继张氏，二子: 捏古伯，怯烈。”③ 但对于更多以经商为业的普通胡商

来讲，在轻商的传统汉地社会中，要想合理合法地娶汉女为妻，大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蒙

元时期，色目人社会地位远高于汉人的情况下，一般汉人对与异族通婚也相当排斥。这一点，元人

的文笔中就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元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三有《不嫁异俗》一条，称:

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异俗之类。尝曰: 娶他之女尚不可，岂可以己女往事，以辱百

世之祖宗乎? 盖异类非人性所能度之。彼贵盛则薄此，必别娶本类以凌辱吾辈之女; 贫贱

则来相依，有觅求无厌之患。金陵王起岩者，最无远识。以女事录事司达鲁花赤之子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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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受此患，犹有不忍言者。世上若此类者颇多，不能尽载。则我赵子威先生如此显仕，有

力量远识，一时为所误，尚使其女怀终身之恨。世俗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果信然

也。可不谨哉! ①

从这段记载来看，蒙元时期汉人对嫁女给异族的做法普遍持排斥态度，认为这一行为是辱没祖

宗的丢人之事。除此之外，从这一短文中至少还可以管窥如下信息: 其一，元时异族普通人娶汉女

为妻者较多。从嫁女汉人“贵盛则，贫贱则”的担忧来看，大部分迎娶汉女的异族家庭条件大概比

较一般，既非权贵，亦非富贾。其二，经济因素是汉人反对这种异族通婚的主要原因。简单总结，

汉人反对与异族通婚的理由无非两条，一是怕女儿受苦，二是怕自己受累。在视家族利益为婚姻基

础的传统社会中，其实这种担忧的核心还是后面一条，也就是钱财问题。其三，蒙元时期，汉与非

汉两个群体间的心理隔阂是相当深的。从汉地社会民间流行的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俗语之中，

可看到普通民众心里这种歧视与不信任，影响是很深的。其四，从 “娶他之女尚不可，岂可以己女

往事”一句来看，“妇女外嫁禁忌”不是后世才有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如此。其五，从 “彼贵盛则

薄此，必别娶本类”一句来看，异族人娶汉女为妻似乎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为之，有条件者仍

以回族人自己的女子为娶妻的第一选择。当然这一问题也有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元明两朝入迁

的西域穆斯林很多是举族而来，不再是如唐宋时期那样，以经商单身男性为主。女性人口的增加，

至少部分缓解了在群体内部选择配偶的问题。婚姻是拓展个人和家族社会关系的最有效途径，对于

有能力迎娶汉地妇女的色目人中的权贵和富贾来讲，娶汉女为妻本身可能就是基于某种现实利益的

考量的结果。如前文杨志玖举元代回汉通婚案例中，这些异族中的上层精英，既有本族的妻子，也

有汉地的妻子。而迎娶汉地妻子，有些不是个体行为，而是政治的结果。这种行为对于普通色目人

的示范作用是很大的。所以，有可能迎娶汉女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这表明，婚姻关系，是与

权贵、富贾们保持一致的。
从一则题为“不要听‘回回’讲话”的回族民间故事也可以看到历史上回汉通婚的一个鲜活侧

面。这则故事大意是说，唐朝时候留住长安的回回使臣，娶了汉人的女儿为妻。结婚之后，两人相

亲相爱。当妻子回娘家探访时，父母便问她对回族丈夫的感觉如何。女儿回答: “回族人都很好，他

们的食物好吃，但他们的话听不懂。”父母于是告诉她: “只要你丈夫对你好，只要你们两人和合始

终，至于他们的话，你就不要去听它。”这就是民间俗语“‘回回’的东西吃得，‘回回’的话不消

去听”的回民解释。② 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父母就把女儿嫁为回妇，在女儿以实情回复后，仍以只

要饭吃好话听不懂没关系为由进行安抚和宽慰，其中缘由，大概与钱财有关。同治战时，陕甘回民

逃难至河南开封一带，先后有三百余户，聚居在鼓楼南侧的鹁鸽市街一带。这些回民多发贩马为生，

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本地人称之为 “马客伙”，汉人民谣有 “嫁给马贩子，吃喝一辈子”③，这句话

极其形象地传达了汉人与回民通婚的动力。
总之，回族人“妇女外嫁禁忌”的现象，不是后世才出现的，历史上本就如此。但是，最初回

妇不外嫁的原因，不是因为禁忌，而是因为妇女太少，本族内部的婚配需要都无法满足，根本不可

能外嫁。对于曾经广泛存在的族外婚制，婚配的回汉双方，都有各自的原因和目的。一方面，回人

娶汉女为妻，部分可能是在本族内找不到配偶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 部分也可能是以此来证

明自己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手段与方法。另一方面，大多数的汉女嫁为回妇，则更多是因为女方父母

48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 第 22 辑)

①

②

③

(元) 孔齐: 《至正直记》卷三《不嫁异俗》。
Shujiang Li ＆ Karl W. Luckert. Mythology and Folklore of the Hui，a Muslim Chinese People. New York: State Univer-

sity of New York Press. P.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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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图回族人的聘礼和钱财。很显然，这种各取所需的婚姻和曾长期存在的换婚①有相似之处，其实都

是正常婚姻的异化，并不为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汉人所接受和尊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经商为

业的普通回人，也就是回回人的主体，要想娶汉女为妻，可以打动女方父母的条件，几乎就只有金

钱和财产了。求财是人之本性，清人讲: “回汉教道久分，往往有汉民改为回民。究其所以，有回民

乏嗣抱养汉民为子，有无赖汉奸，贪财归回者。”② 既然有汉人可以因为钱财原因而皈依伊斯兰教，

那么，贪图钱财而嫁女给回人者，自然也不必说。

三、元明以来回族人口增长与国家婚姻政策

自明代晚期以来，基本上围绕回—汉差异而滋生发育起来的回回人民族的认同，逐渐形成。抛

开其他所有因素不谈，自嘉靖以后，这样一群几乎被完全隔绝于汉地社会的回回人，在被汉文化所

汉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回—汉差异的意识自觉，最终完成民族的认同，是与一定规

模的人口基数为基础的。只有拥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他们才有可能在汉地社会的主体人口和主体文

化包围之中，表达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而回回人口真正成规模，是历经元明两朝，尤

其是明代二百余年间的缓慢积累，才达到的。
明代回族人口规模可以持续增长，并不断壮大，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大量外来人口迁入导

致的人口机械增长; 其二，较长社会稳定时期中人口本身的自然增长。
明代是元朝之后，西域穆斯林人口大量迁居内地的另一个重要时期。从明初至嘉靖初的一百多

年间，西域人口内迁从未间断。这其中，尤以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时的内迁次数最为频繁，

内迁人口也最多。现有研究表明，自洪武至嘉靖初的一百多年间，仅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西域入附

穆斯林人口，就有十五六万之多。③ 而没有记录在册的，其数恐怕也不会太少。较长时期太平稳定的

社会环境是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社会基础，整个明代二百余年间，就处于这样的一个人口

增长时期，及至明朝末年，全国人口已经从明初的约 7000 万增长至约 2 亿，这是中国人口此前从未

有过的最高峰值。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回人口数量也有了较大的增长。
很多回族学者认为，自明初开始的国家强制性回汉通婚政策，也是明代回族人口快速增长的主

要原因之一。⑤ 这一强制通婚政策见于 《大明会典》卷二〇《户口》婚姻条，记曰: “(洪武) 五年，

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

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这样一条禁令的目的，显然是要推进汉人与非汉人的蒙

古人和色目人之间的通婚。为达到这一目的，对蒙古人与色目人自相婚配的行为进行严格禁止和严

厉惩罚。官方的这种禁令虽然可以禁止蒙古人与色目人自相婚嫁行为，但却无法强令他们与汉人之

间通婚。因为，婚姻首先是小民个体的行为，需要彼此自愿才可以。入明之后，蒙古人与色目人的

社会地位已经非比往昔。洪武九年 (1376) 淮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正奏称: “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

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 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 ‘非我族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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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婚一般是家中儿子因智障或其他残疾，无法娶妻生子。为延续香火，父母会从自己女儿中挑选一位，找面

临同样情况的另外一个家庭，嫁女给对方的儿子，以此换取对方嫁女儿给自己的儿子。笔者幼年时在山东农村老家，

就目睹过不止一起这样的婚姻。换婚是传统包办婚姻中最悲惨的一种，为家族利益而做出牺牲的两个健康女儿是悲

剧的主角，实际上，最终往往会成为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共同悲剧。
(清) 《循化志》，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22 页。
叶哈雅·林松、苏莱曼·和 著: 《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2 － 211 页。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1 页;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 《中国人口

史》卷四《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51 － 452 页。
邱树森: 《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7 页。



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斟量处置。其典兵

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① 由此可见，元朝时期这些处于高等社会阶层的人们②，在明朝初年就

已经沦落为汉地社会中倍受歧视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中的高官显贵、富商巨贾娶汉女为

妻可能仍没太大问题，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想要与汉人通婚，恐怕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所以禁令之中又有变通之处，附注“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③，这样就为那些无法与汉

人通婚的蒙古人与色目人开辟了一扇解决婚姻问题的小窗户。
《大明会典》卷一六三《律例四》这种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实际运用的法律条文中，就有更加明

确的行文措辞，称“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

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④。
《大明律集解附例》中关于蒙古色目人婚姻，有完全相同的规定。⑤ 首先，在入明之后的社会大环境

下，汉人不太可能自愿主动乐意地嫁女给普通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寻找婚配

对象时，找哪些汉女来结婚，有没有真心诚意地努力去找，都没有约定。只要汉人不愿意，就可以

本类自相嫁娶。很显然，这条禁令相当于白纸一张，对于各方都没有任何约束力。因此，洪武五年

(1372) 的蒙古人与色目人自相嫁娶禁令，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根本就没有执行，对明代的回回人

口也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无论如何，因为西域人口大量内附和内部人口长期稳定增长，明代的回回人口数量有了较大增

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回回人口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变化是，在空间上更趋于散离，分

布更为广泛。明代内附的穆斯林人口，除了仍然大量聚居在作为首迁地的甘肃之外，也不断被动或

主动地向更广阔的汉地社会的腹地进行迁移，淮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正臣过江浦时，就看到 “塞外

之俘累累而有”⑥。总之，陕西、河南、云南、湖广、两北二京及京畿等地都在这一时期内，逐渐成

为回回人聚居的重要区域，而山东、两广及闽浙等处的回民人口，也有了显著的增长。⑦ 这一时期回

回人口的发展及迁移，基本上奠定了清代回族人口的规模和在全国的分布格局。

四、族群认同大背景下的婚姻制度退守与微观人口集聚

回回人口数量在明代的快速增长及向内地散布，使得这样一个人们的群体与汉地主体人口之间

的联系与接触日益广泛和频繁。成化以后，随着东西方联系的逐渐衰退，身处汉地社会的回回人开

始陷入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由此，回回人生活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向传统汉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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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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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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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一九〇，“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条。
根据日本学者船田善之的研究，色目人一词及元代四民的划分只存在汉语世界之中，是汉人自己认知的产物，

蒙古人并不清楚色目一词指的确切人群，元代色目人的地位不见得就比汉人和南人更高 (船田善之: 《色目人与元代制

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蒙古学信息》2003 年第 2 期)。实际上，在这样的表述

中，汉人其实更不清楚色目人的具体所指，他们只知道汉人与非汉人的两个群体，并且自视在元代时是受歧视人群。所

以，重新掌有天下之后，才有“改胡服为中国之制”的举措 (孙振玉: 《明清回回理学与儒家思想关系研究》，中国文

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页)，至少明人自己认为，元代时期，蒙古人和色目人是比自己高一等的人群。
钦察一名源于中世纪伊朗语，意思是“浅肤色的草原居民”。12 世纪中期开始建花剌子模王国。被蒙古人征

服后，钦察人成为元朝侍卫军的主力之一，也有部分为皇室掌管马匹 (乌云毕力格: 《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 页)。该条禁令中，将钦察人与色目人并列，更让人琢磨不透明朝人所指的色目人具体是

哪一种人们的群体。但这不影响本文对于此条禁令的解读。
《大明会典》卷一六三《律例四·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
《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六《户律·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〇，“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条。
叶哈雅·林松、苏莱曼·和 著: 《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2 － 211 页。



靠拢，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嵌入汉地社会主体人口的社会生活之中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因为对现

实利益的被动分享，比如考试学额等各种社会资源，汉人对回回人的大众性的成见也在日益增强，

两类人群之间的纠纷随之而来，而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故更是不可避免。
对“不要听‘回回’讲话”这一俗语解释，回汉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汉人认为是 “‘回回’人

的话无信用、不可靠”①，回人则称是“汉人听不懂 ‘回回’的话”。对同一句俗语的不同演绎，一

方面，显示了回回人在汉地社会中对自身特殊性的意识自觉与对他者意识的日益增强; 另一方面，

也表明了汉人与儒家文化作为汉地社会的主体人口和主流文化，对回回人普遍存在成见。在 15 世纪

末期的明人文献中，开始出现了有关回族回流民的记载和被称作 “回贼”的集团。进而，利用添加

反犬旁等方式来侮辱回回人的 “污称”也陆续见诸汉语史书。② 只要看一下顾炎武等人文集中有关

回人的记载，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明朝末年时，汉地精英阶层对于回人的厌恶与嫌弃之情。
毫无疑问，文人士绅等精英阶层的这种态度会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的价值判断与处世准则。入清

以后，当士大夫阶层和各级地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针对回民的文化歧视和宗教歧视上升为国家意志

之后，对现实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司法歧视便产生了。在同一案件之中，或同一案由的不同案件中，

犯罪情由相同的回民与汉人，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文，遭受不同的法律惩罚。回民由此逐渐沦为法律

上的贱民。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他们也成了被国家权力打上了耻辱性标记的特殊人群。
传统汉地主流文化中，家族、血缘和亲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础，而婚姻是拓展和巩固

这种社会关系的最主要手段和途径。在汉人对回民沟壑式的大众成见面前，回回人，尤其是普通的

回回人想要顺利地娶汉女为妻，恐怕已经不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即使

有极个别的案例，也不具有普遍意义。这种现实的社会处境，使得回回人在选择配偶时，不得不完

全退守到族内婚或者教内婚的婚姻制度里面来。很显然，这样的退守和选择，不是如大多数学者所

认为的那样，是回回人积极主动的自我选择，而是完全被动无奈的自我调适。
从另一方面来看，回回人在婚姻制度上的这种被动退守，同时又是明中期以后，增强回—汉区

别意识自觉的重要推动力。而这种对两个人群区别的意识自觉，又恰恰是晚明以来，回回人民族的

认同，不断滋生发育，最终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从这一思路出发，很容易推断，回回人退守到族

内婚制的时间应该在回回人民族认同形成之前，也就是明末清初。所以把这一转变的时间，大概界

定在明朝中后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清同治战后迁居中亚的陕甘回民被称为东干人，最初人口很少，仅有 1. 1 万名左右，且被分割

在营盘、哨葫芦等十多个极其狭小的乡庄中。这些百战之余的幸存者，几乎没有任何财产，贫病交

加，困苦无依，面临极其严峻的生存压力，也时刻处于被周围庞大异族人口稀释掉的危险之中。以

聚居于江尔肯特县的东干人为例，1884 年统计共 1768 人，其中出生 39 人，死亡 82 人。③ 但就在这

样极其艰难的状态中，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110 年间，东干人口从 1. 1 万增加

至 10 万人，增长了近 9 倍，年均增长率高达 21‰。④ 这一时期，东干人口的高速增长和严格的族内

婚制有直接关系。自迁入中亚之初，东干人就一直“严守伊斯兰教规，双方都是穆斯林的才能结婚。
由于中亚各族 (如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 信奉伊斯兰教，故刚过境的东干男人多娶中亚

女人为妻室，但东干女子非东干男子不嫁。住在城市中的东干族 ( 约占其总数的 20% ) 与俄罗斯、
乌克兰等民族结婚的不少，条件是对方要学东干话，学做东干人的饭菜。而住在东干乡庄的姑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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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aphael Israeli. Muslims in China: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 Surrey: Curzon Press.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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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结婚的至今不足 1%”。① 这群西迁的陕甘回民，由于与祖辈故土曾经世代聚居的迁出地长期处

于物理上的隔绝状态，又与迁入地周边的人口在人种、语言、文化及所有相关方面完全不同，在婚

丧嫁娶等诸多方面，都保留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成为清代西北回族人口的活化石。从东干人的婚姻

状况，可以部分窥视到同治以前西北回民严格的族内婚制度。
婚姻是建立在与血缘亲属之外成员结合的基础上的，从明清民间的婚姻实践来看，血缘亲属同

姓、同宗与近亲之中，同族不婚的自律和约束效果最好，很多地方的宗族文献中都有同姓为婚禁

条。② 因此，明清社会中，一般情况下，婚姻都是超越家族范围的，家族内部成员之间无法相互通

婚。族内制的婚姻行为要求有与之适用的超越家族范围的群体性的生活方式。自明代中期开始，回

回人的婚姻制度逐渐退守到族内婚，为了满足在民族内部维系最基本的婚配的现实需求，就需要在

一个可以到达或者接触的合理空间范围之内，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作为最基本的支撑。现实生活中，

回回人总是尽力追求一种 “小集中”的生活环境状态，这应该与族内婚制的现实需求有一定关系。
实际上，在很多回族人口散居的地区，即使刻意人为追求和营造这种 “小集中”的生活环境状

态，仍然不足以集聚足够数量维系族内婚的人口。在这样的区域内，就容易出现舅表亲、姨表亲等

亲上亲的婚姻形式，甚至个别还有堂兄妹之间相互婚配的现象。如清代被同样视为 “回”的撒拉人，

其家庭组织和基层社会组织是 “阿格乃”和 “孔木散”。前者是由兄弟结婚之后分居形成的几个小

家庭组成的，少者两户，多者十余户; 后者则是两到五个阿格乃的组合，有时也包括不属于阿格乃

的本族单独户。“‘阿格乃’内严禁通婚，‘孔木散’内原来也禁止通婚，但到后来由于婚配困难的

增加，也不得不允许通婚了。”③ 所以民间有 “回回亲，扯不清”的俗语，其实质就是近亲结婚。由

此可以想见，历史时期散居汉地社会的回回人在退守族内婚制后所面临的现实窘境，刻意人为追求

和营造的“小集中”生活环境状态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对于伊斯兰信仰的维持，同样需要超越家族范围的群体性的生活方式，大分散的回族人口，在

每一个小的区域内，都集聚在一个个礼拜寺周围，不但更能切身感受到宗教的力量，也可以在小集

聚的群体之中，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暗示和现实中的实际帮助。虽然这种群体性聚居方式，的确可以

使个体更多地感受到来自于群体中的他者约束，从而加强自我约束的自觉性，更有利于信仰的维持

和赓续。但是实际上，维系信仰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内心的坚守，与群体性的聚居方式等外在因素没

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马明心在循化讲授简化烦琐宗教仪轨之后的哲合忍耶如此受到底层

民众欢迎的重要因素。因此，回民追求小集聚的生活方式最本初的原动力，应该还是选择合适配偶、
维持人口繁衍这一根本需求。围寺而居的生活方式和人口空间分布状态，只不过是这种原初需求的

外在表象而已。
总之，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回人在现实中尽力追求 “小集中”的生活环境状态。凡是回

族居住的地方，总是集中在一定的地带、街道和村庄。回族聚居的地方，往往自成街巷，自成村庄，

比如兰州城西北黄河北岸的金城关，青海西宁城东区的东关街、北关街，临夏城南关八坊，门源的

麻莲乡。又如肃州和凉州回民皆世居东关，河州与伏羌的回民则在南与北关。陕甘总督恩麟奏称:

“查甘省本属边地，向来回民散居各属，多于汉民，城乡村镇所在皆是……各处城关均有回民，各营

弁兵更多回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④ 这一点西北各省较为相似。但在甘肃部分市镇中，回民人口

占有绝对的优势。比如兰州府狄道州，城内回民人口多至五百余户，四千余人，几乎尽为回民，秦

安县的莲花城，清水县张家川、灵州同心城、固原硝河城等尽皆是回民，人口数万，这种情况在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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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并不多见。在所有类似这样的回族聚居区，清真寺及其附属建筑成为散发着浓重伊斯兰文化气氛

的实体象征，时刻都在宣示着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文化景观中的首要地位和宗教与文化的一致性。同

时，在更具象的方面，对围寺而居的回族人口，这种生活方式，也是满足族群内部嫁娶结亲的重要

途径。

五、余 论

现实社会如同是活的生物有机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小事件，常常会引

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当那些曾经鲜活的往事已经变成了纸面上枯燥的文字

时，历史本来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却不会因此而改变丝毫，文字里记载的一个个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

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笔者从明末清初回回人民族的认同开始，把官民对回态度、涉

回法律条文、回回婚姻制度以及其人口的空间分布状态等不同的单个孤立事件状态串联起来，探讨

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表明: 从唐宋盛行的族外婚，到元明族外婚与族内婚的混杂，再到明中期以后的族内婚，

回回人民族认同完成之前，婚姻制度经过了三个阶段。对于历史时期曾经广泛存在的族外婚制，回

人娶汉女为妻，部分可能是在本族内找不到配偶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部分也可能是证明自己

社会地位的方式。而大多数的汉女嫁为回妇，则更多是因为女方父母贪图回人的聘礼和钱财。而回

回人“妇女外嫁禁忌”的现象，历史上早就有之。只不过，一方面，最初的原因不是因为宗教禁忌，

而是因为妇女太少，本族内部的婚配需要都无法满足，根本不太可能外嫁。另一方面，在男方需要

支付彩礼的婚俗中，汉人在迎娶回妇中得不到任何钱财的回报，也缺乏迎娶回妇的实际动力。
明代中期以后，汉人对回民普遍存在的大众成见已成为两族通婚的沟壑。在这种情况下，回回

人，尤其是普通的回回人想要顺利地娶到汉人妇女为妻，已经变得相当困难。这是明代中后期以后，

回回人不得不完全退守到族内婚或者教内婚的婚姻制度里的主要原因，这种完全被动的选择，是一

种无奈的自我调适。而回人刻意人为追求和营造的 “小集中”的生活环境状态，与散居回民为维系

族内婚需求有相当关系。

98从族外婚到族内婚


